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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什麼是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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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2 



前言：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存廢與否？ 

 財政部於107年1月19日以台財稅字第10704510060號令修正「統一發票
使用辦法」部分條文： 

  109年1月1日施行 

  第25條（申請使用電子計算機開立統一發票） 

    →刪除 

  第26條（申請起訖號碼依序開立電子計算機開立統一發票） 

    →刪除 

  第27條（使用電子計算機申報統一發票明細表） 

    →刪除 

 財政部於108年5月24日以台財稅字第10804570280號令修正「統一發票
使用辦法」第32條→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延至110年1月1日起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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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相關法令介紹 

 
1.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及統一發票給獎辦法 

2.營業稅電子資料申報繳稅作業要點 

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4.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 

5.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 

6.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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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什麼是電子發票？ 

開立 

•ERP 

•POS 

•WEB 

傳輸 

•Turnkey 

•WEB 

•資服 

接收 

•Turnkey 

•WEB 

•紙本 

•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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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電子發票證明聯一定要用感熱紙？  
 
 
Q2：電子發票證明聯到底要交付幾聯？ 
 
 
Q3：記帳的電子發票證明聯遺失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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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一發票使用辦法-電子發票定義 

 第7條 

 Ⅰ統一發票之種類及用途如下： 

  五、電子發票：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買受人時，以網際網路
               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之統一發票；其
               應有存根檔、收執檔及存證檔，用途如下： 

    （一）存根檔：由開立人自行保存。              

    （二）收執檔：交付買受人收執，買受人為營業人者，作為記帳      
              憑證及依本法規定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      

    （三）存證檔：由開立人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 

                 （以下簡稱平台）存證。  

 Ⅲ電子發票之開立人及買受人，得分別自存根檔或平台存證檔，依  
  規定格式與紙質下載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以憑記帳或兌領獎。 

 

二聯式 

統一發票 

三聯式 

統一發票 

收銀機 

統一發票 

特種 

統一發票 

電子
發票 

電子計算機 

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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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可查詢及下載已上傳成功的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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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一發票使用辦法-傳輸、接收與交付 
 第7條 

 Ⅳ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於開立後48小時內將統一發
  票資訊及買受人以財政部核准載具索取電子發票之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平台存
  證，並應使買受人得於該平台查詢、接收上開資訊。如有發票作廢、銷貨退回
  或折讓、捐贈或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等變更發票資訊時，亦同。 

 Ⅴ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買受人為營業人者，應於開立後7日內將統一發票資訊
  傳輸至平台存證，並由平台通知買受人接收，買受人未於平台設定接收方式者，
  應由開立人通知。如有發票作廢、銷貨退回或折讓時，開立人應依上開時限完
  成交易相對人接收及將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 

 Ⅵ開立人符合前2項規定者，視為已將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買受人視為已取得統   
  一發票。但有其他不可歸責於營業人之事由，致無法依前2項規定辦理者，應於
  事由消滅之翌日起算3日內完成傳輸並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經該管稽徵
  機關核准者，視同已依規定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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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傳輸與交付之間關係？ 

以開立發票為例 傳輸 接收 交付 

B2B交換資訊格式 7天內完成傳輸及買受人接收確認 視同交付發票 

B2B存證資訊格式 7天內完成傳輸 
 

不需要買受人接收確認 
但仍可查詢 

另行交付發票 

B2C存證資訊格式 

有載具情況 

48小時內完成傳輸 

 
不需要買受人接收確認 

但仍可查詢 
 

視同交付發票 

無載具情況 另行交付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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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有買受人統編就一定是7天內上傳？ 

以開立發票為例 開立紙本樣式 開立傳輸時限 
(發票日期時間起算) 

B2B資訊格式 7天 

A4、A5、5.7*9 

B2C資訊格式 48小時 

無買受人統編 5.7*9 

有買受人統編 A4、A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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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傳輸的時間如何計算？ 
 
Q5：逾時上傳該怎麼辦？ 
 
Q6：電子發票都已經把資料上傳了， 
   可否不要交付紙本？  
 
Q7：可不可以不要上傳？ 
 
Q8：其他種類發票的字軌號碼可以上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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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電子發票證明聯需要再蓋發票章嗎？ 
 
 
Q10：字軌號碼開錯了，有沒有關係？ 
 
 
  

/53 13 



1.統一發票使用辦法-開立上規定 
 第8條 

 I營業人使用統一發票，應按時序開立，並於扣抵聯及收執聯加蓋規定之統一發
 票專用章。但使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或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
 之電子發票者，得以條列方式列印其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於「營業人蓋用統一
 發票專用章」欄內，免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第9條 

 I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除應分別依規定格式據實載明字軌號碼、交易日期、品
 名、數量、單價、金額、銷售額、課稅別、稅額及總計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但其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定價開立。 

※修正理由：傳統紙本發票之字軌號碼係預先印製後，再交營業人使用，尚無發生
    字軌號碼錯誤情形。惟電子發票之字軌號碼係由營業人自行輸入，部 
    分營業人未採行自動匯入字軌號碼機制，致生電子發票字軌號碼錯誤，
    造成買受人及代發獎金單位困擾；為強化營業人正確輸入字軌號碼之 
    注意義務，爰於第一項序文規定字軌號碼為應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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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公司之間的交易相當頻繁， 
    可否不要逐筆開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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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一發票使用辦法-小額彙開與按月彙開 
 第15條 

 I 營業人每筆銷售額與銷項稅額合計未滿新臺幣50元之交易，除買受人要求者外，
  得免逐筆開立統一發票。但應於每日營業終了時，按其總金額彙開一張統一發
  票，註明「彙開」字樣，並應在當期統一發票明細表備考欄註明「按日彙開」
  字樣，以供查核。 

 Ⅱ營業人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電子發票、使用收銀機開立統一發票或
  使用收銀機收據代替逐筆開立統一發票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15條之1 

 I 營業人具備下列條件者，得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後，就其對其他營
  業人銷售之貨物或勞務，按月彙總於當月月底開立統一發票： 

  一、無積欠已確定之營業稅及罰鍰、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者。 

  二、最近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係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或經核准使用藍色申 
     報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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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電子發票作廢重開時， 
    需要收回紙本證明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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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一發票使用辦法-開立錯誤如何處理 

 第24條 

 I 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有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應記載事項記載錯誤情事者，應另行
  開立。 

 Ⅱ前項情形，該誤寫之統一發票收執聯及扣抵聯註明「作廢」字樣，黏貼於存根
  聯上，如為電子發票，已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應收回註明「作廢」字樣，並
  均應於當期之統一發票明細表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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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統一發票給獎辦法-溢付獎金賠付情形 

 第15條之1 

 I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代發獎金單位溢付獎金者，其所在地
 主管稽徵機關應具函責令該營業人賠付溢付獎金： 
一、使用非主管稽徵機關配給之各種類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二、重複開立或列印主管稽徵機關配給之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三、作廢發票未收回統一發票收執聯或電子發票證明聯。 
四、銷售特定貨物與外籍旅客，未依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
  辦法第8條第2項第2款規定記載。 
五、未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2條之1第1項規定將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經主管稽徵機關通知限期傳輸，屆期未
  傳輸。 

※修正理由：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未依規定將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代
       發獎金單位將無從確認該發票真實性，因不可歸責中獎人，代發獎金
       單位仍應給獎，惟營業人未履行協力義務發生溢付獎金情事，允由所
       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責令其賠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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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因檔案毀損致20張六獎中獎發票 
   沒有上傳，領獎期間共有7張兌領， 
    需賠付多少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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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業稅電子資料申報繳稅作業要點 

 第20點：營業人進、銷項資料檔格式 

 (一)格式代號： 

    25：進項三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及一般稅額計算之電子發票，每張稅額 

        500元以下之進項三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及一般稅額計算之電子發 

        票，可按月彙總登錄。 

    35：銷項三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及一般稅額計算之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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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提供媒申檔下載(1/4)~請注意時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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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提供媒申檔下載(2/4)~請注意時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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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提供媒申檔下載(3/4)~請注意時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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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提供媒申檔下載(4/4)~請注意時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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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108/1/8修正） 

第1章  總則 

 第3點 

 Ⅰ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本法第32條及本作業要點規定開立電子發票，嗣   
  後雙方同意以網站、電話或其他電子方式合意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  
  得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  
  讓證明單」，免以紙本「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交付，並依統  
  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第4項及第5項規定之時限將該證明單資訊傳輸至整合服  
  務平台存證。 

 

 第5點 

 營業人或加值服務中心與整合服務平台介接應使用依政府憑證管理中心規定申 
請之憑證、財政部核可之憑證或電子簽章方式，開立或傳輸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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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第3章  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之一般規定 

 第6點 

 經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稅籍登記之營業人，即取得使用電子發票之資格，
得以前點之憑證或電子簽章於整合服務平台進行身分認證，或向加值服務中心
申請身分認證後，使用電子發票。 

 

 第7點 

 Ⅰ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應使用電子發票字軌號碼。上開字軌號碼，由營業人 
  依第四點規定完成電子發票系統自行檢測後，於首次使用前，估計每期使用  
  數量繕具申請書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經核准後於整合服務平台依需  
  用數量取號。但本法第六條第四款所定營業人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線上申請  
  後，依核准數量配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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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第3章  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之一般規定 

 第7點 

 Ⅱ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字軌號碼配號方式為按期配賦字軌號碼。但合於下列情  
  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核准採按年配賦各期字軌號碼： 

   （一）原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自行印製收銀機統一發票。 

   （二）無積欠已確定之營業稅及罰鍰、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且最近二年度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係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或經核准使用藍色申報書。 

   （三）本法第六條第四款所定營業人。 

   （四）以連鎖或加盟方式經營。 

   （五）公用事業。 

   （六）其他經主管稽徵機關審認得採年度配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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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第3章  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之一般規定 

 第7點 

 Ⅲ營業人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使用電子發票字軌號碼，得由總機構向其所在  
  地稽徵機關申請配賦。 

 

 Ⅳ前3項申請事項或所附證明文件經稽徵機關核准後，如有變更時，應主動向主  
  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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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第3章  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之一般規定 

 第8點 

 Ⅰ營業人應於次期開始10日內，依規定格式將其空白未使用之字軌號碼傳輸至  
  整合服務平台。  

 Ⅱ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使用電子發票字軌號碼，由總機構申請   
  配賦者，應於次期開始10日內，依規定格式將其總、分支機構配號檔案及空   
  白未使用之字軌號碼，由總機構傳輸至整合服務平台。  

 Ⅲ營業人得委由加值服務中心辦理前2項作業之資訊傳輸。  

 

 第9點 

 電子發票之開立、作廢、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應經交易相對人同意，
營業人並應留存該同意訊息與相關證明文件，至少保留五年。 

 

30 /53 



大平台新增空白字號方式 

/53 31 



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第5章  營業人與營業人或機關團體交易使用電子發票 

 第17點 

 Ⅰ營業人與營業人、政府機關或其他組織團體交易使用電子發票、電子銷貨退  
  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得依下列方式之一為之： 

 （一）於整合服務平台開立或接收。 

 （二）由加值服務中心即時交換予整合服務平台。 

 （三）買方及賣方使用同一加值服務中心系統時，加值服務中心應上傳至整合  
      服務平台存證。 

 （四）以自有電子發票系統開立及接收者，開立人應上傳至整合服務平台存證。 

 Ⅱ電子發票之開立人應確認買受人之接收方式，如未於整合服務平台設定接收  
  方式者，應由開立人通知。如有發票作廢、銷貨退回或折讓時，開立人應依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第5項規定時限完成交易相對人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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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第5章  營業人與營業人或機關團體交易使用電子發票 

 第18點 

 Ⅰ交易相對人得以下列方式之一接收電子發票或電子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 
  讓證明單： 

   （一）指定整合服務平台、加值服務中心或自有之電子發票系統作為接收系統，
    並由系統自動回復已同意接收之訊息。 

   （二）於整合服務平台、加值服務中心或自有之電子發票系統設定逐筆或批次  
    接收，並回復已同意接收之訊息。 

   （三）使用載具索取雲端發票。 

   （四）未能以前三款方式接收者，取得開立人提供之電子發票證明聯或銷貨退 
       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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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第6章  營業人與非營業人交易使用電子發票 

 第19點 

 營業人與非營業人交易使用電子發票，應於交易時依買受人所需，將下列事項
提示或告知買受人： 

 （一）可接受索取雲端發票之載具。 

 （二）對有紙本作業需求者提供電子發票證明聯或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    
      證明單之方式。但本法第6條第4款所定之營業人不在此限。 

 （三）營業人於電子發票或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開立後依統一發  
      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之時限上傳整合服務平台留存之義務。 

 （四）整合服務平台網站之網址、買受人查詢電子發票、交易明細及退貨折讓  
      明細之方式。 

 （五）電子發票中獎之兌、領獎方式或程序。 

 （六）捐贈電子發票有關事項。 

 （七）其他與買受人行使法律上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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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第6章  營業人與非營業人交易使用電子發票 

 第20點 

 營業人應確保電子發票可連結至買受人持有之載具，以不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
為原則。對有紙本作業需求者，應提供電子發票證明聯。但本法第6條第4款所
定之營業人不在此限。 

 

 第21點 

 Ⅰ營業人應具備正確讀取共通性載具之條碼掃描機具或設備。但經營無實體店  
  面者不在此限。 

 Ⅱ買受人以共通性載具索取雲端發票者，營業人不得拒絕。但本法第6條第4款  
  所定營業人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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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第6章  營業人與非營業人交易使用電子發票 

 第26點 

 電子發票證明聯以列印一次為限。但有統一發票給獎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之情形，營業人為證明其記載事項與存根檔所記載事項確屬相符經查明
無訛，得提供加註「補印」二字之電子發票證明聯交與買受人併同原電子發票
證明聯兌獎。 

 →破損不全或填載模糊不清、無法辨認者。但經開立發票之營利事業證明其收  
  執聯與存根聯所記載事項確屬相符經查明無訛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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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 

第7章  附則 

 第28點 

 Ⅰ營業人違反本作業要點者，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得要求營業人限期改善，並 
  按本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論處。營業人未於期限內改善或違反情節重大時，得  
  停止其使用電子發票。停止後，營業人仍應依本法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等相  
  關規定開立及交付統一發票。 

 

 Ⅱ營業人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使用電子發票字軌號碼而未將電子發票字軌號碼  
  使用於整合服務平台、加值服務中心、自有電子發票系統或轉以其他方式開  
  立統一發票者，主管稽徵機關得取消配賦其電子發票字軌號碼，並按本法及  
  相關法規規定論處。 

37 /53 



4.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 

 第21條 

 Ⅰ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  
  票，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之憑證，應依次編號並自  
  留存根或副本。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收之原始憑證，  
  應儲存於媒體。 

 

 第24條 

 Ⅰ各項會計憑證，除為權責存在或應予永久保存者，應另行保管外，應依事項  
  發生之時序或按其事項之種類，依次編號黏貼或裝訂成冊。其給與他人之憑  
  證，如有誤寫或收回作廢者，應黏附於原號存根或副本之上。 

 Ⅱ依第21條第1項規定以媒體儲存之原始憑證，應於記帳憑證載明憑證字軌號碼，
  不適用前項規定。但主管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依法進行調查時，
  如須列印憑證及有關文件，該營利事業應負責免費列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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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 

 第16條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48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免予處罰： 

 二、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每張所載之銷售額在新臺幣2千元以下、銷售額較實  
    際銷售額短（溢）開新臺幣2千元以下或營業稅較實際營業稅短（溢）開新  
    臺幣1百元以下。 

 三、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應行記載事項錯誤，於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  
    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已主動向稽徵機關更正及報備實際交易  
    資料，其開立與營業人之統一發票各聯錯誤處並已更正，且更正後買賣雙  
    方確實依該實際交易資料申報，無短報、漏報、短開、溢開營業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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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 

 第16條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48條規定應處罰鍰案件，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免予處罰： 

 四、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應行記載事項僅買受人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登載錯誤，
    其自行發現或經稽徵機關查獲通知後，已向稽徵機關辦理更正及報備實際  
    交易資料，並更正其開立之統一發票各聯錯誤處，且更正後買賣雙方確實  
    依該實際交易資料申報；其登載錯誤係因不可歸責於營業人之事由者，不  
    計入第24條第1款規定之違章次數。 

 五、營業人開立電子發票字軌號碼登載錯誤，於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  
    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已主動向稽徵機關報備。但屬字軌號碼  
    重複開立者，應以營業人主動報備並已依實際交易資料申報，且無短報、  
    漏報營業稅額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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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下-工商時間~~~財政部統一發票兌獎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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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下-工商時間~~~ 
多元載具存發票 五路財神來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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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則－北區國稅局電子發票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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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則－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快速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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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則－雲端資料庫維護重點－ 
         傳輸相關檢核以電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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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則－雲端資料庫維護重點－單月－ 
          漏上傳清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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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則－雲端資料庫維護重點－單月－協助檢核 

中心提醒 

或 

檢核後之 

email 

上傳 

空白及 

總分支 

分配檔 

中心檢核後 

(基準日為11日) 

由國稅局通知 

缺漏字號 

B2C 

格式 

開立檔 

關檔 

統一發票 

開獎日 

中心檢核後 

由國稅局 

通知中獎字號 

之缺漏 

B2C 

異常發票 

相關作業 

開立數+作廢數+空白數=當期配號數 

10日 15日 12日 7日 25日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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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則－異常報備及後續處理 

1.依案況填寫異常原因 
2.提供異常發票之明細(如日期字號金額筆數等) 
3.後續程式補強或其他處理方式說明 
4.正本1份所轄國稅局、影本財政資訊中心 

1.修正申請單 
2.正本1份財政資訊中心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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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則－異常報備及後續處理－  
       發生異常後請自我檢視原因 

類別 異常狀況 可能發生的稅務問題 

解決方式或後續處理 

營業人、國稅局 中心 

買受人為
個人 

漏未上傳 
(單月15日後) 

漏申報銷項發票 
未依規定交付憑證 

自動補報繳 
報備函正本 

 
報備函影本及
修正申請單
(開檔補傳) 

重複開立 
(同店重號) 

未依規定記載 
 
中獎發票獎金溢付 

報備函正本 
(計次) 
責令賠付 

如系統異常機
制致未有重複
上傳失敗紀錄
請申請開檔補
傳 

誤用字號 
(不同店重號) 

未依規定記載 
 
中獎發票獎金溢付 
 

報備函正本 
(計次) 
責令賠付 
 

如系統異常機
制致漏未上傳
請申請開檔補
傳 49 /53 



6.附則－異常報備及後續處理－  
       發生異常後請自我檢視原因 

類別 異常狀況 可能發生的稅務問題 

解決方式或後續處理 

營業人、國稅局 中心 

買受人為
營業人 

漏未上傳 
(單月15日後) 

漏申報銷項發票 
未依規定交付憑證 

自動補報繳 
報備函正本 

 
(不需開檔 
直接補傳) 

重複開立 
(同店重號) 

未依規定記載 
 
 

報備函正本 
(計次) 
或 
(收回)作廢重開 

－ 

誤用字號 
(不同店重號) 

未依規定記載 
 
 
 

報備函正本 
(計次) 
或 
(收回)作廢重開 

如系統異常機
制致漏未上傳
請直接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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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則－如何導入電子發票 

 以原電算機系統修改相關規格後開立及上傳 

 開立：向系統廠商提出相關需求 

           自有系統自行修改 

 傳輸：委由系統廠商或其合作資服上傳 

           資服業者協助Turnkey測試後，自行上傳 

           自行辦理Turnkey測試後上傳 

 

 改由大平台開立或上傳 

 在大平台或以修改後的發票系統開立後再以大平台介面上傳 

 

 透過加值服務中心平台開立及上傳 

 各式提供開立及上傳服務小平台或買方建置之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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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則－相關問題排除 

 ERP、POS機、小平台開立問題 

 操作手冊、系統廠商、小平台客服 

 大平台WEB操作問題 

 大平台－營業人>快速上手>常用文件、免付費客服專線0800-521-988 

 Turnkey相關問題 

 大平台－營業人>快速上手 

 技術客服信箱e-inv@hibox.hinet.net、技術客服專線(02)8978-2365 

 基本設定教學 

   影音：YouTube>關鍵字→ Turnkey 北區國稅局 

   講義：北區國稅局首頁>服務園地>個人化資訊服務>學習資訊站>講習教材 

 稅務問題 

 稅籍登記所轄國稅局、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依所在位置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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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則－Q&A 

Q 
適合的導入時點? 
 
以後只有電子發票嗎?不同種類發票可同時使用嗎? 
 
發票內容傳輸錯誤，中心或國稅局可更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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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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